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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貴報十月十㆕日的社論，就政府否決法律援助服務獨立㆒事，提

出見㆞。貴報對這問題予以重視，本局感到欣慰。由於香港大部份市民未

有接觸法律援助服務，所以對法援獨立關鍵所在，可能了解不深。貴報刊

出社論，能鼓勵多些各界㆟士對問題細加思索。另㆒方面，可惜貴社論內

容有不正確及須要榷商之處，現謹列述如㆘：

1 . 貴社論第㆓段所說『法援署醞釀獨立，追溯回歸以前，法律界㆟士擔心

回歸後法援署受特區政府干預，由於此衍生獨立於政府以外的構思。』

這是不正確的論據。法律援助服務應否在政府行政架構之外，是個討論

已久的問題，最早可溯自㆒九八㆕年，亦是個政府結構，司法和市民權

利和義務的問題，完全和香港回歸與否無關。本局在研究法援獨立時，

亦無局員提出這個論點。

2. 貴社論第㆔段指市民對處理內㆞㆟「居留權」的法援申請表示不滿，因

為『法援署近於「來者不拒」…「有求必應」…』這個見解，顯然未有

顧及在目前法援制度㆘，須經過審查後，符合法例規定的申請，方可獲

得法援。故此，這個評語乃近乎武斷，不明白目前法援的運作。

3. 貴社論第五段說『市民對法援署獨立向來沒有迫切感，反而擔心獨立以

後濫用特權，「有求必應」…。』根據顧問公司㆒九九八年提供予本局

的研究報告，每五個受訪市民㆗，有㆒個認為目前法援並不獨立，比率

不能算少，尤其是大部份市民均未嘗有接觸法援服務，亦因為如此，缺

乏迫切感並不稀奇。但這並不代表問題並不重要。再者，若每個公共政

策須



要等待市民有迫切感方才採取措施，恐怕是為時已晚，正所謂以處理危

機作為管理的方式 (Management by cris is)，倘如是，恐非市民之福。至

於所謂『獨立以後，濫用特權』的想法，本局不敢苟同。按本局提出的

獨立法援機構，並不擁有特權，只是個專責法定機構，有適當的監察機

制，濫權的說法又如何成立？

4. 貴社論第六段聲稱，法援『若脫離政府監管不設㆖限，市民負擔法援署

的經費就更重  ...。』即使法援獨立，並不等於日後法援機構在財政㆖

無政府監管，亦不代表獨立法援機構不用向社會交代。獨立的法援機構

經費會比以前增加的說法純粹是㆒個假設。

5. 貴社論第六段最後㆒句說『法援署不在乎獨立與否，在乎公平、開放及

案件處理的質量。』本局同意法援服務應是公平、開放和處理案件質量

並重，正因為如此，本局經詳細考慮顧問報告後，認為法援倘由獨立機

構負責，更能達到所述目標，給予市民進㆒步的服務。

謹請貴報刊登此覆信，讓市民有機會從不同角度了解問題所在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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